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为加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经局研究决定，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财务室干部为成员，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数量指标，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国土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开展

（1）重点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高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根据省市文件要求，已经完成省自然资源厅第四轮专家技术审查，目前，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安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根据自资部划定规则已上报三次划定方案。已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和“一张图”监督系统所需硬件，正在完善软件基础数据。高阳县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高阳县中心城区建筑风貌设计根据中心城区项目地块、成片开发及水系优化情况，对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修改完善。《高阳县中心城区建筑风格引导及控制管理规定（试行）》、《高阳县中心城区天际线控制管理规定（试行）》和《高阳县中心城区城市色彩控制管理规定(试行)》三个管理规定印发实施。

（2）全力推进镇村规划编制。全县7个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形成了阶段性成果，并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对规划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修改完善。16个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完成了阶段性成果，计划开展的西演镇、邢家南镇、庞口镇、晋庄镇、庞家佐镇、小王果庄镇、蒲口镇等7个镇共计37个村的村庄规划编制，目前正在进行政府采购相关工作。

同时为了切实做好我县2022年度美丽乡村建设，指导做好村庄风貌提升，按照《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2022年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农居办〔2022〕2号）、《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抓紧编制村庄风貌提升规划方案的通知》(冀农居办〔2022〕9号)等文件要求，开展了高阳县村庄风貌提升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完成了全县149个村庄风貌提升规划方案以及县域村庄风貌提升规划。

为落实上级文件相关工作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主动对接和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促进庞口镇可持续发展，开展了高阳县庞口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政府采购相关工作。开展了高阳县小王果庄镇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规划编制工作。

（3）推动专项规划编制。《高阳县中心城区公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已于2022年9月26日与设计方签订规划设计合同,现已完成阶段性成果。

（4）动态维护促发展。为有效落实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统筹各类空间规划要素，保障“十四五”时期重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根据《高阳县近期建设实施方案》对高阳县中心城区、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动态维护，并编制了《高阳县近期建设实施方案七个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根据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申请，对中心城区03、13、20、24单元图则（局部地块）进行调整。根据防疫政策，对中心城区24单元图则（局部地块）进行调整。

（5）完善规划阵地建设，做好规划引领工作。完成了高阳县城乡融合规划展示馆布展、城乡融合规划宣传片制作工作，并投入使用。根据县委县政府统一安排，对高阳古城保护规划及建筑风貌设计、高阳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完善。同时完成了高阳古城模型及展图设计制作完成了模型制作、陈列。完成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媒体制作。

2、土地保障能力提升

（1）做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变更调查工作。分析汇总数据、编制图件编写报告、调查成果资料整理归档，将调查数据成果储存备份、做好敏感数据的清理、保管和成果应用等工作。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分幅图已编制完成，已下发到各乡镇，服务各乡镇土地管理。完成了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工作。经过省厅多轮次核查，整改，高阳县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已上报国家并通过了国家的质检，等待国家启用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2022年国家和省级共下发图斑4023个(不含龙化乡)，目前已完成了确定图斑的外业举证工作，变更增量包已上报省级核查组进行核查。图斑已经通过图件和表格的形式下发到各个乡镇，对于耕地流出和新增建设的图斑进行摸排整改，整改完成后纳入2022年国土变更调查。

（2）高阳县2021年度耕地流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高阳县（不含龙化乡）2020年变更调查耕地面积40.7085万亩，2021年变更调查“一上”成果耕地面积39.4979万亩。耕地年内减少1.5178万亩(涉及永久基本农田0.9478万亩)，年内增加0.3072万亩，净减少1.2106万亩。对2021年度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流出情况，开展了逐图斑逐地块排查，对于不合理的耕地流出问题，分类施策、限时整改，对无法整改的图斑落实进出平衡。目前整改及落实进出平衡面积共9676.69亩。并及时将整改到位的图斑纳入到了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补充完善变更调查成果。

（3）高阳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与核实整改工作。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果通过市局组织的专家评审，成果已经上报省厅和自然资源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编制完成了《高阳县（不含龙化乡）永久基本农田评估自查报告》及矢量数据，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足成果已上报省厅。核实了稳定耕地和不稳定耕地的相关数据，完成了“三区三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

（4）高阳县永久基本农田补化工作。3月31日省厅召开了S603项目用地预审影像比对（项目探勘）暨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化论证会，原则通过论证。完成了G336项目第一季度补化基本农田地块核实上报工作。

（5）依法做好征地报批工作。2022年度坚持为全面保障我县各项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建设落地，依照我县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用地计划需求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目前已上报省、市上级审核9个批次，其中高阳县2022年度增减挂第一批次（北部新城住宅用地），用地总面积12公顷（180亩）已上报省政府。

高阳县2022年度第一批次（庞口污水处理厂）用地总面积约0.5公顷（7.5亩）;第五批次（北部新城润泽道路、绿地、商业）用地总面积11.9658公顷（179.487亩）；第七批次（二幼、四幼）面积3.4312公顷（51.468亩）：第九批次（东街小学）6.3821公顷（95.7315亩）：第十三批次（县污水处理厂）面积4.2837公顷（64.2555亩）：第十五批次（网通路、建新街）用地总面积2.2066公顷（33.099亩）：第十六批次（众旺多媒体）用地总面积1.0416公顷（15.624亩）：津石高速（高阳段）用地面积187.0388公顷（2805.582亩）已上报市局审批。

高阳县2022年度第三批次（高阳县环城水系），用地总面积14.3624公顷（215.436亩）；高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朝阳路西延、纬三街、春程街、兴阳路），用地总面积11.2912公顷（169.368亩）；第八批次（中燃门站用）用地面积1.9209公顷（28.809亩）第十批次（庞口镇纬八、纬九、经三路），用地总面积4.5238公顷（67.857亩）；第十一批次（客运中心）1.5991公顷（23.9865亩）：第十七批次（庞口智能产业和物流园）用地面积23.0107公顷（345.1605亩）：第十八批次（环城水系二期与代庄村委会）用地面积5.9657公顷（89.4855亩）：第十九批次（亚奥与荣仪）用地面积5.7798公顷（86.6835亩）：第二十批次（邢南卫生院）2.1103公顷（31.6545亩）：第二十一批次4.758公顷71.37亩）：第二十二批次8.1682公顷（国千庞口智能产业园）用地面积8..1682公顷（122.523亩）：高阳县第二批增减挂钩项目（邢南住宅）用地面积5.7694公顷（86.541亩）。上述十二个批次全部正在按河北省最新报批程序有序开展组卷工作尽快上报省、市审批。

（6）全力保障土地供应。完成高阳县2022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编制和上报工作以及河北高阳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完成划拨供地8宗（保障房二期、茂源路、纬六街、经三路、尚阳路、环城水系、朝阳园、便民文化活动中心），划拨面积191.8亩。完成土地出让5宗，出让面积202.5亩，其中工业用地54.42亩，商业用地3.65亩，居住用地144.4亩，共收取土地出让金34618万元。

（7）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放松。强化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做好对各镇耕地保护目标的考核准备工作，确保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根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2年耕地卫片监督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积极开展此次耕地卫片监督工作。上级下发我县2022年耕地疑似流出图斑412个，已经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外业核查，截至目前已经实地核实部分图斑。依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核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的通知>的通知》（冀自然资发〔2018〕2号）和《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自然资规〔2022〕1号）要求，我局开展了“高阳县2019年庞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和产能核查评定项目”，预计新增耕地面积约260-274亩，新增粮食产能 1300-1500百公斤。

3、做好林业资源管理

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我县森林督查图斑267块，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核查，其中涉及违法图斑已移交执法部门进行整改。2022年度第二、七批次建设用地项目使用林地报卷审批工作已完成，第十八、二十一批次建设用地项目使用林地组卷工作正在进行。2022年度县审批局审查批准的林木采伐证共计32宗，采伐面积24.7083公顷，采伐蓄积1911立方米，我局及时有效的进行了事中事后监管，未发现超采现象。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与绩效自评结果对比， 2022年度预算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较为合理，绩效指标细化、明确、清晰、可衡量，绩效标准设定也比较恰当，在易于评价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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